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2-023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取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地块二、

地块三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获得了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地块二、地块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收到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中标通知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

10

月

9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两地块中标通知书及招标文件的规定，公司中标后应与一级开发单位北京华融基

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础公司

"

）签订《土地开发建设补偿协议》（以下简称

"

《补

偿协议》

"

），其中，地块二补偿费

18.55

亿元、地块三补偿费

25.566862

亿元，共计

44.116862

亿元，包含在总土地价款之内。 近日，公司与基础公司分别签订了月坛南街地块三、地块二

《补偿协议》。 根据《补偿协议》的规定，公司需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全部土地开发

建设补偿费，该费用直接交付至北京市财务专用账户；公司与基础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并

支付

100%

的土地开发建设补偿费后

5

个工作日，基础公司向公司交付具备

"

三通

"

条件的

上述土地。 基础公司为公司同受同一关键管理人员控制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基础公司本次

交易系通过政府公开招标行为导致。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2012-3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股票 （许继电气

000400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起停

牌。

截止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和中介机构正在制订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方正在

就上述事项与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和论证，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因有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0

月

24

日起继续停牌。公司将尽力督促工作

进度，争取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前刊登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

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

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

将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2-024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收到股权分置改革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

函》，平安证券原委派的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朱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

责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平安证券授权李东泽先生接替担任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变更为李东泽先生，本

次变更不影响平安证券对我司持续督导期的保荐工作。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李东泽先生简历

李东泽，男，保荐代表人。

2004

年加盟平安证券。 曾负责或参与了武汉凡谷（

002194

）、奥普

光电（

002338

）、万马电缆（

002276

）、荣科科技（

300290

）、美盛股份（

002699

）、富煌钢构等项目的

保荐和承销工作。

证券代码：

000816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2012-043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藏中凯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西藏中凯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

的西藏林周县帮中锌铜矿采矿许可证。 该采矿许可证的基本内容如下：

1

、证号：

C5400002012093210127312

2

、采矿权人：西藏中凯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3

、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

189

号中凯大厦

4

、矿山名称：西藏林周县帮中锌铜矿

5

、经济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6

、开采矿种：锌矿、铜

7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8

、生产规模：

50.00

万吨

/

年

9

、矿区面积：

3.2386

平方公里

10

、有效期限：叁年 自

2012

年

9

月

21

日至

2015

年

9

月

21

日

特此公告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广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２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重整计划》清偿债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银川中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债权人申报、管理人核查并经银

川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共

３２

笔，计

４０５

，

２８７．０６９．４５

元，其中：普通债权

３６２

，

１９０

，

２３６．３６

元，

税务债权

４３

，

０９６

，

８３３．０９

元。银川中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均在公司“其他应付款”科目予以

反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其他应付款”帐面余额

４８４

，

９９２

，

４７６．６８

元，涉及

１３２

家

单位和个人， 前十名“其他应付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金额（元） 备注

１

农业银行

１５３

，

５００

，

８４５．４１

银川中院裁定

２

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公司

１０３

，

７３６

，

０８６．３９

银川中院裁定

３

预提利息

８４

，

６３８

，

２１８．０１

本公司账面列示的九知行债务与银川中院裁

定债务之间的差额。

４

宁夏伊斯兰国际投资公司

４１

，

０７９

，

４０９．０１

公司发行债券未偿还部分

５

本部代偿银行借款

１３

，

６２１

，

４５２．７０

原子公司往来款

６

宁夏夜光庄园葡萄酿酒公司

９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原二级子公司往来款

７

怀来沙产业科技开发公司

７

，

３６４

，

０９７．３６

原子公司往来款

８

深圳兴庆电子公司

６

，

７０１

，

４８４．２８

原母公司往来款

９

北京天然药物工程研究公司

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原子公司往来款

１０

天津创业借款担保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原子公司银行借款未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小 计

４３１

，

６９１

，

５９３．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银川中院批准的《重整计划》将普通债权清偿比例确定为：每笔债权

１００

万元以下部分（含

１００

万元）清偿比例为

１００％

，每笔债权

１００

万元以上至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

部分（含

１０００

万元）清偿比例为

７０％

，每笔债权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部分清偿比例为

５０％

。 根据上

述清偿比例，公司对银川中院裁定的债务进行了清偿。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共清偿债务

３１

，

４７７．９８

万元，税务部门豁免企业所得税

２

，

７２２．４６

万元、同意缓缴个人所得税

１

，

５８７．２３

万元，

因酿酒公司用抵押资产拍卖所得偿还农业银行部分债务的原因减少债务

４

，

５８３．６８

万元，剩

余

１５７．３６

万元债务因债权人无法联系、未收到相关资料的原因尚未清偿。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名称

法院裁定的

债权金额（元）

清偿情况

１

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８８

，

３７４

，

３０４．４０

已清偿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３

，

５００

，

８４５．４１

已清偿

３

深圳兴庆电子公司

６

，

７０１

，

４８４．２８

已清偿

４

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５

，

１８４

，

１９８．２３

已清偿

５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７３

，

６０６．２１

已清偿

６

杭州汇丰担保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７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８

麻聪玲

５３１

，

４６２．５０

已清偿

９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５２６

，

２９７．９８

已清偿

１０

中勤万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１１

沈金松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１２

深圳证券时报传媒有限公司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１３

吴海龙

２０１

，

６１１．１１

已清偿

１４

杭州百汇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１５

宁夏科技厅

１１５

，

２８０．００

已清偿

１６

深圳市广夏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６３

，

１６６．００

已清偿

１７

刘艳峰

２９

，

１３０．００

已清偿

１８

宁夏林苑宾馆

１５

，

２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１９

宁夏斯特信税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２０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２１

杭州金侑实业有限公司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２２

宁夏回族自治区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破产管理人

－

２３

深圳市天阳宏科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

２４

深圳市兰星土畜产品有限公司

－

２５

宁夏夜光庄园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

２６

中国证券报社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清偿

小计

３６０

，

６１６

，

５８６．１２

２７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尚未清偿

２８

北京宝孚诚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尚未清偿

２９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９１

，

０００．００

尚未清偿

３０

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６

，

１５０．２４

尚未清偿

３１

西部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

，

５００．００

尚未清偿

小计

１

，

５７３

，

６５０．２４

３２

税务债权

４３

，

０９６

，

８３３．０９

其中：个人所得税

１５

，

８７２

，

２６２．６４

缓缴

企业所得税

２７

，

２２４

，

５７０．４５

税务部门豁免

合计

４０５

，

２８７

，

０６９．４５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４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磊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

，

７５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７５％

。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一、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７

，

５００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６９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５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上市

时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网下配售的

５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 规定的网下配售股票自公司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１０

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由原来的

７

，

５００

万股增加到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１．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钱小妹、卫松根、严金章作为公司的股东，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对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划转、转让或授权经营，并不会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同时，钱小妹作为公司的董事，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股东没有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承诺。

４．

股东无后续追加的承诺。

（二）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

，

７５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８．７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

人。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钱小妹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２

卫松根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

２

３

严金章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钱小妹现任公司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和其本人承诺，自可流通之日起，每年转让的

股份将不会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在其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注

２

：卫松根为公司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对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划转、转让或授权经营，并不会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上述股份；股东卫松根本次解除限售的

１

，

２００

万股处于质押状态，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四、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 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网络投票方式的补充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发

出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公告已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３２

），为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

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在原《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不变的基

础上，对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所需审议的议题增加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现公布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海天港区联检大楼

１３

楼公司大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

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东渡码头相关土地和资产收储方案〉的议案》

本项议案有关内容参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公告》。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

上通过。

２

、审议《关于投资建设海沧港区

２０＃

、

２１＃

泊位的议案》

本项议案有关内容参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

通过。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办法

１

、登记手续：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本公司股东名册， 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出席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及授权人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办

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０

月

２６

日的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

—

５

：

００

。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０５

２

、投票简称：厦港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厦港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

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东渡码头相关土地和资产收储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投资建设海沧港区

２０＃

、

２１＃

泊位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

案，视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朱玲玲

电 话：（

０５９２

）

５８２９９５５

传 真：（

０５９２

）

５８２９９９０

邮 编：

３６１００６

七、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关联方和公司承诺事项自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

知》（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和《厦门证监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

履行承诺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厦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１１１

号）的要求，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尚未完成的承诺事项进行了认

真严格的自查，现将自查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公告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在公告日内或持续到公告日内的承诺事项：

未完成承诺

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完成

期限

截至目前履

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

行时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

集团、实际控制人陈

发树先生

在持有本公司控股权期间内，新华都集团及新华都集团

的全资或控股企业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

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

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或

受托经营管理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

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若本公司将来

开拓新的业务领域，本公司享有优先权，新华都集团及

新华都集团的全资或控股企业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持有公司

控股权期

间内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的股东陈志程、 周文

贵、 上官常川、 龚严

冰、付小珍、郭建生、

龚水金、李青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期满后，其在本公司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长期

有效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２０１１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

票时所做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

集团、实际控制人陈

发树先生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天津六禾碧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国鑫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林宗杰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

三、公司已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了《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通过对《暂行办法》的学习，将诚信建设融入到日常工作中，提高了诚信意识，践行承

诺，树立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企业形象已成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共识。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９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６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３

亿元的公司债

券。 该批复的内容主要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３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影响本次债券发行的重大

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９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期权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浙江海翔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海

翔

ＪＬＣ２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６０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修订稿）》，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已获得中国证监

会审核无异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为股票期权的首次授权日，向

７３

名激励对

象授予

３９７

万份股票期权，其他

４４

万份期权作为预留。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已完成股

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行权价格

和期权数量的议案》，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由

４４

万份调整为

８８

万份。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为预留股票期

权授予日，向

１８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８８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８．０９

元。

二、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简称：海翔

ＪＬＣ２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６０３

２

、授予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部门（分子公司） 职务

１

沈利华 总部 副总经理

２

陈伯超 总部 总经理助理

３

李洪明 总部 研发中心主任

４

王恺 总部 项目管理中心主任

５

柯鸿海 总部 物流中心总监

６

张晓霞 总部 董事长助理

７

嵇立年 总部 董事长助理

８

陈善才 销售公司 项目经理

９

洪鸣 销售公司 项目经理

１０

陈国良 外沙厂区 应用技术部经理

１１

刘志锋 川南厂区 总经理助理

１２

范慧敏 川南厂区

ＱＡ

副经理

１３

李建平 川南厂区 财务经理

１４

王林 普健制药 副总经理

１５

周淑清 普健制药 注册部经理

１６

苗玉武 海阔生物 总经理

１７

崔兰玉 海阔生物

ＱＡ

副经理

１８

吕祖平 海阔生物 技术部经理

注：上述

１８

名公司核心骨干共获授预留股票期权

８８

万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７％

。

３

、授权日：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４

、行权价格：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

８．０９

元

５

、 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公示内容一

致。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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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719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37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23

日

2.

召开地点：郑州市金水东路

39

号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6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4.

召 集 人：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王爱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354,536,79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0.63%

。

2.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牛金

海律师、张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经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刘少宇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354,536,7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关于提名增补李永臻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370,616,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4.54%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关于提名增补刘磊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338,456,8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95.46%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关于提名增补易明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338,456,8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95.46%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关于提名增补康保国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370,616,7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4.54%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354,536,7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最新公司章程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章程》全文。

（七）、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354,536,7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全文。

（八）、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354,536,7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全文。

（九）、审议《关于聘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内部控制报告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

354,536,7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牛金海律师、张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以上文件完整备置于本公司证券法律部。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2012-037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关联方履行

相关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下发的《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市部函

[2012]465

号）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下

发的《关于对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闽证监公司字

[2012]43

号），福建

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对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新大陆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大陆集团

"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胡钢先生历年来承诺事项和履

行情况进行自查。 经自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关联方的相关承诺事项均已履行完毕

或正在履行，未发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已承诺并公告的承诺事项如下：

1

、新大陆集团承诺：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本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

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

及以上的，其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

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原公告详见

2008

年

12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

、本公司在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中承诺：

(1)

本公司将不以任何形式擅自或变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公司之子公司

福建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正在开发的

"

江滨世纪花园

"

项目，前述

"

任何形式

"

包括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2)

公司承诺本次发行后，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之规定，由公司在商业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商业银行、保荐人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原公告详见

2010

年

7

月

5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3

、新大陆集团在本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中承诺：

（

1

）继续遵守并履行

1999

年

9

月

30

日与公司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对于该合同项

下许可给公司

(

包含其附属公司，下同

)

所使用的商标，保证不将其许可给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的第三方使用。

（

2

）若公司

(

包含其附属公司，下同

)

将来在云南省大理州及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域从事房地

产开发及物业经营业务， 新大陆集团同意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及的资产

或股权，和

/

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新大陆集团向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

/

或通过其他公

平、合理的途径对其相关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3

）新大陆集团（包括其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目前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若

因双方的业务发展导致新大陆集团的业务与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时， 新大陆

集团同意由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和

/

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其

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

/

或通过其他公平、

合理的途径对新大陆集团相关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4

）继续履行公司与新大陆集团于

1999

年

9

月所签署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书》。

（

5

）作为控股股东，将不指使公司以任何形式擅自或变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用于

"

江滨世纪花园

"

项目（前述

"

任何形式

"

包括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下

同）；将行使股东权利，促使公司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

（原公告详见

2010

年

7

月

5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４

、公司实际控制人胡钢先生在本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中承诺：

（

1

）若公司

(

包含其附属公司，下同

)

将来在云南省大理州及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域从事房地

产开发及物业经营业务，公司实际控制人将行使相关的股东权利，促使新大陆集团同意公司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和

/

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新大陆集团向公

司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

/

或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新大陆集团的业务进行调整，以

避免与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2

）公司实际控制人独资、控股企业及其他关联企业目前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在公司

依法存续期间，其独资、控股企业及其他关联企业将不经营公司主营业务，以避免与公司构成

同业竞争。

（

3

）若因业务发展，而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独资、控股企业及其他关联企业的业务与公司

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其将行使相关的股东权利，使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

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和

/

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其独资、控股企业及其他关联企业向公司转

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

/

或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该等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公司的

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4

）如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履行该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其将就该等损

失对公司予以赔偿。

（

5

）作为实际控制人，其将不指使公司以任何形式擅自或变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用于

"

江滨世纪花园

"

项目（前述

"

任何形式

"

包括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下同）；其将行使股东权利，通过新大陆之控股股东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促使公

司履行其作出的承诺。

（

6

）作为董事长，其将勤勉尽责，督促公司规范运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自觉维

护公司资产安全，不参与、协助或纵容公司以任何形式擅自或变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用于

"

江滨世纪花园

"

项目。

（原公告详见

2010

年

7

月

5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5

、本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承诺：

（

1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2

）公司在盈利、现金流能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应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式。

（

3

）若公司业绩快速增长，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

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红。

（

4

）在满足股利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向股东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5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未来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未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原公告详见

2012

年

6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并检查本公司、新大陆集团及关联人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以维护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24

日


